2023年梁河县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增收补助设项目绩效完成情况报告
1、 项目绩效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GoBack]    2023年8月29日，《2023年梁河县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增收补助设项目》按照实施方案有序向前推进，为全面跟进项目实施过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股室（站所中心）、施工单位及时跟踪问效，通过实地检查的方式开展绩效评价，现对该项目过程性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06551374][bookmark: _Toc106899559]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内容：为实现2023年底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人均1万元以下动态清零的目标，项目通过委托九个乡镇人民政府以奖代补的方式，由农户自行购买，自行建设，乡级验收合格后按方案提供的标准进行奖补。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对全县有产业发展条件及发展意愿的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和脱贫户进行生产奖补。
1.奖补资金分配：大厂乡11.8554万元，河西乡1.9795万元，九保乡5.2955万元，芒东镇6.0803万元，勐养镇7.822万元，曩宋乡6.6026万元，平山乡9.0759万元，小厂乡7.0518万元，遮岛镇4.237万元。
2.奖补对象：有产业发展条件及发展意愿的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和脱贫户。
3.奖补内容：以养殖业为主，具体的养殖种类及数量由各乡（镇）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但奖补资金不能突破资金分配额度。
4.奖补标准：肉牛每头奖补资金不高于6000元；蜜蜂（葫芦蜂）每群奖补资金不高于300元；能繁母猪每头奖补资金不高于2000元；仔猪每头奖补资金不高于500元；羊每只奖补资金不高于700元；稻田鱼每亩奖补资金不高于400元；鸭苗每只奖补资金不高于16元；鸡苗每只奖补资金不高于12元/只。购买资金必须大于奖补资金，乡镇可根据市场行情适当调整奖补标准。
（二）项目投资额：项目总投资60万元，为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三）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建设期为3个月，即：2023年6月—8月，具体实施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3年6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请示上报、批复等前期工作。
第二阶段：2023年7月完成采购、乡级验收工作。
第三阶段：2023年8月完成资料收集、资金拨付等后续工作。
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总体目标预期完成情况
通过实施梁河县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增收补助项目，在全县九个乡镇投入资金60万元，带动养殖业的发展。通过经济效益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收入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和脱贫户脱贫致富步伐，有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脱贫户及监测对象133户，565人。
2023年7月20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绩效评价小组对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系统监控评价，认为梁河县2023年烤房提质增效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能实现预期设定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06551395][bookmark: _Toc106899568]各项目绩效指标进展分析和完成情况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覆盖脱贫户及监测对象	>=	133户（233%）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时效指标			
        计划开工时间	=	2023年6月	
        计划完工时间	=	2023年8月	        项目完成及时率	=	10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	=	60万元（已拨付60万元）
    经济效益指标			
       人均纯收入  >=  1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覆盖万元以下三类监测对象565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产业发展持续性  明显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口满意度	>=	95	%
4、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5、 下一步工作措施
督促各乡镇做好后续监管，农户出栏后继续补栏确保群众经济效益。
6、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